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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机制、支配结构与收入分配：
中国转型社会的阶层结构∗

刘　 欣

提要：与嵌入行政权威结构中的经济资本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相适
应，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是中国转型社会的两种主要协调机制，分别表现为
权威型和市场型支配关系。 此两类支配关系同时也是经济利益分配关系。
阶层地位由支配关系和分配关系所界定。 按支配关系和分配关系所规定的
支配权大小，本文构建了由 １６ 个阶层位置、７ 个阶层构成的框架，它是支配
二元性和权益双重性的。 对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资料的潜类分析显示，该框架有较强
的经验适用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支配阶层的比重更高，新老中产阶层
的比重也不低；但工人的比重相对较低，农民的比重远高之。 从阶层结构来
看，中国东部地区呈橄榄型、中西部地区呈圭字型、总体呈圭字型。 该框架能
有效解释收入不平等，支持了阶层间存在分配关系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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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呈现中国转型社会的阶层结构，仍是学界的一大困惑。 已有

的几种方式间虽未直接交锋论战，但基本思路却迥然不同。 本文试图

在中国城市社会阶层框架（刘欣，２００７）基础上构建一个适用于中国转型

社会的阶层框架。 通过对 ２０１０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①资料

的潜类分析（ＬＣＡ）检验其经验适用性，运用所建框架来呈现阶层结构

的状况，②进而通过对收入的分析来揭示阶层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

既定社会的阶层结构既可视为阶梯性的也可视为关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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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ｓｓｏｗｓｋｉ，１９６３：１４６）。 阶梯性模型依据社会成员拥有资源的多寡来

确定其在社会阶梯中的地位。 通常来说会按人们的收入、职业声望和

教育程度划分阶层，甚至将社会经济地位看作连续变量。 一些研究者

在描述中国阶层结构、阐明分层机制时，都采用了阶梯性模型（比如，
李培林、张翼，２００８；李强，２０１０）。 用该模型描述阶层结构，测量简便，
能呈现重要资源、生活机遇的不平等状况。 然而，其重点不在于揭示社

会成员间的利益关系。 关系性模型把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关系视为阶层

分析的核心议题，强调以社会关系来确定阶层地位，更有助于解释不同

阶层的集体行动（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７９）。 不少研究者都把当前中国社会的阶

层结构描述为关系性结构（比如，陆学艺主编，２００２；刘欣，２００７；李春

玲，２００５；张翼，２００８；林宗弘、吴晓刚，２０１０；李路路等，２０１２）。
显然，阶层结构的阶梯性模型与关系性模型隐含着不同的理论逻

辑。 已有的阶层框架为了保持理论逻辑的清晰性，往往要么采用阶梯

性模型，要么采用关系性模型。 本文遵循关系性模型的基本逻辑建构

阶层框架。
然而，对依据什么来确定人们之间的阶层关系，又有两种不同的观

点，分别同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论的阶级理论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新马克思主义论者把剥削看作阶级关系的实质，通过对生产组织中社

会关系的考察进行分析。 人们在生产组织中因对经济、组织、技术资产

的控制权不同，而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有着不同的控制权，进而对劳

动剩余有着不同的攫取权利并表现为收入不平等 （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７９，
１９８５）。 新韦伯论者继承了韦伯视阶级关系为支配关系的基本思路，
把人们在企业组织中的雇佣关系、市场中的交换关系看作支配关系，并
把揭示支配关系如何导致人们生活机遇差异看作阶级分析的核心议

题。 社会成员因占有不同的资产，包括经济的、专业技能及人力的资

产，而在市场交换中有着不同的市场处境，在企业组织中有着不同的工

作处境（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８７，２００７；Ｅｒｉｋｓｏｎ ＆ Ｇｏｌｄｔｈｏｒｐｅ，１９９２）。 学者们在

对中国社会进行阶层分析时，上述两种观点都有所体现。 比如，陆学艺

及其团队（陆学艺主编，２００２）的分析就是在赖特的阶级框架基础上改

造而成的。 李春玲（２００５）和张翼（２００８）都在自己的研究中借用了赖

特的框架。 林宗弘、吴晓刚（２０１０）试图借制度分析来扩展赖特的框

架，使之适于中国社会。 李路路等（２０１２）构造的关于中国城市社会的

权威阶层分类图式则是对韦伯—新韦伯论的拓新。 这些已有的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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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呈现中国转型社会的阶层结构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无论是通

过改造新马克思主义的框架还是新韦伯论的框架来呈现当前中国社会

的阶层结构，都还面临着不同适用条件的约束。 有关研究也发现，直接

运用新韦伯论的框架分析中国社会，所划分出的中间阶层和劳工阶层

在收入上并无显著差异（Ｚｏｕ，２０１５）。
笔者整合支配与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构造了一个制度论的关于中

国城市社会的阶层框架，由 １７ 个阶层位置、５ 个（或 ６ 个）阶层构成（刘
欣，２００５ｂ，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该框架指出了制度安排对阶层地位的重要性

（Ｇ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１４；Ｚｏｕ，２０１５；Ｌｕｉ，２０１５）。 然而，它针对的是城市社会，
缺乏对农业承包者的阶层定位。 把 １７ 个阶层位置合并成 ５ 个阶层时，
归类为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

及个体劳动者（刘欣，２００７）；合并为 ６ 个阶层，则包括社会上层、中产

上层、中产下层、小业主及自雇者、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 （刘欣，
２０１０）。 二者并未采用一致的归类原则。 在区分 １７ 个阶层位置时，由
于对公共权力位置用副局级及以上作为标准，使得这个位置的成员比

重很小；而对专业技术人员以职称作为标准，也需更多的调查信息，影
响了可操作性。 本研究试图在这一框架基础上，构建一个适用于转型

期中国城乡整体社会的阶层框架，为阶层位置归类提供更具逻辑一致

性的原则，并对一些区分阶层地位的指标进行修正。

二、制度安排与阶层关系

中国转型社会的经济资产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是嵌入在既有政治

结构中的，这样的制度安排使阶层关系表现出“支配二元性”和“权益

双重性”特征：前者指阶层关系由权威型支配关系和市场型支配关系

构成，后者指阶层关系既是支配关系又是经济利益分配关系。 本文的

阶层概念借鉴了索伦森 （ Ｓøｒｅｎｓｅｎ，１９９１） 的定义。① 他借助齐美尔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０８）的空缺位置概念，把阶层地位看作独立于个人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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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索伦森认为：（１）阶级是一组结构性地位。 阶级地位是由市场上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劳

动力市场中的社会关系和企业中的社会关系所规定的。 阶级地位的存在独立于占据这

些地位的个人。 （２）阶级位置与特定的利益相联系。 （３）阶级并不构成一个简单的、可

以用诸如社会地位连续变量来表述的纵向阶梯（Ｓøｒｅｎｓｅｎ， １９９１：７２ － ７３）。



性位置，个人占据这样的社会位置，才获得相应的阶层地位。 它不同于

职业统计归类或阶梯性的阶层概念。 本文的阶层结构指阶层地位间的

关系模式以及不同阶层地位成员的比重，阶层框架则是对阶层地位间

关系模式的直观呈现。 这部分试图整合科尔奈（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９２）的协调

机制概念与韦伯（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的支配概念，阐明中国转型社会阶层关

系的支配二元性和权益双重性。
韦伯（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９４１ － ９４８）区分了两种支配—服从类型：（１）

“凭借权威———命令权和服从义务”的支配—服从关系，执政官的权力

就是典型；（２） “凭借利益格局（特别是垄断地位）”的支配—服从关

系，其典型是市场上的支配—服从关系。 基于韦伯的支配—服从类型，
李路路（２００４）认为，再分配经济体制下的阶层关系以强制性命令权力

为基础，随着市场经济逐渐转型，它将为交易性权力所取代。 其观点具

有新意和启发性。 他此后建构的阶层图式进一步将权力关系界定为工

作组织中的权威（工作处境）关系（李路路等，２０１２），而把市场处境、资
产控制权都整合进了权威关系框架，凸显了阶层的权力特性；通过对权

力（财产权和组织权威）大小的直接测量揭示阶层特征，在权力这个单

一维度上保持了阶层划分的逻辑一致性，使韦伯的阶层概念有了可操

作性。①

如果说阶层关系由权威关系界定，那么权威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
阶层地位间除了支配—服从关系，还有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吗？ 回答这

些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探讨权威关系的基础，即阶层分化的深层制度

基础。

（一）转型社会的产权制度、协调机制与支配关系

马克思和韦伯都把所有权看作阶层分化的基础（马克思，１９７４：
１０００；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９２７）。 这一经典判断是关系性阶层模型的基石，本
文由此出发考察现实问题。 由于所有权只是产权的一种属性

（Ｐｅｊｏｖｉｃｈ，１９９５：６６），因此，笔者借助产权概念来探讨问题。
产权是人们对稀有资产占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权利（Ｄｅｍｓｅｔ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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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韦伯把阶级、地位群体和政党都看作是共同体内的权力分配现象（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９２７）。
但韦伯并未直接据权力界定阶级。 他认为权力概念过于宽泛，难以用来理解结构化的权

力分配现象（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９４３）。 他更关注与稳定、持续的社会关系相联系的支配现象。



１９６７）。 稀有资产包括经济资产和人力资产。 产权规定了人与物的关

系、人与人因物发生的社会关系；有可分割的属性，由剩余（收入）支配

权、转让权、控制权构成；所有者可以是个人或法律实体，决定了产权的

性质是私有、公有或其他所有制；所有者行使产权时受政府和法律管制

（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９２：６２ － ６７）。 产权实施离不开国家的界定和保护（Ｎｏｒｔｈ，
１９８１）。 因而，对产权与阶层地位间关系的分析，就要以对国家政治结

构与产权制度间关系的分析为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尤其如

此，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结构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Ｋｏｒｎａｉ，
１９９２：３３）。 又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治结构、产权制度以及二

者间的关系共同决定了协调机制（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９２：９１），因此，可以通过对

协调机制的分析来理解转型社会阶层关系的制度基础。
协调机制指社会成员或组织的活动的协调方式。 在转型社会里，

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是最主要的协调机制。① 它们分别与公有产权和

私有产权存在亲和关系（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９２：１０３）。 在行政协调中，协调者

（个人或组织）与被协调者间是上下级关系。 这种纵向联系通常是多

层级的科层制结构，处于某一层级的个人或组织，既是下一层级的上级

又是上一层级的下级。 下级由上级任命并须服从上级，其服从动机在

于获得上级的认可、奖励或避免惩罚（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９２：９１ － ９２）。 市场协

调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买卖者间是横向联系而非行政管理关系，双方自

愿达成契约；交易动机在于经济利益（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９２：９２、４４７ － ４５０）。 中

国在改革前公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私有经济很少，行政协调在政治、经
济、社会组织中起绝对主导作用。 改革后，随着私有经济比重增大和合

法化，市场协调机制日益重要。 公有产权也被分解成不同的权利，一定

程度上由市场配置。 要注意的是，协调机制作为社会关系范畴，并不限

于普通意义的组织内部。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党政组织几乎可以对任

何组织和个人间的关系进行协调。
在当前中国社会，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因所有制部门不同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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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行政协调、市场协调外，科尔奈（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９２：９１）列出的还有自律协调、道德协调和家

庭协调。 但他认为（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９２：１０３ － １０６），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的约束，社会团

体和职业协会等中的自律协调，慈善、志愿者等组织中的道德协调，虽都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却相对弱小或处于边缘地位。 家庭协调主要是对家庭成员消费活动的协调且受行政

协调限制，由行政协调的制度化、组织化的活动把家庭协调挤压到了边缘地位。 因此，在
转型社会里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是最主要的机制。



迥异。 在党政机关和公有事业部门里，行政协调占主导地位。 在公有

（控股）企业中，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都有作用，但行政协调占主导地

位。 这是因为，公有资产是以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代理模

式经营的（刘欣，２００５ａ），公有资产已从公有独资产权结构转变为股份

公司制产权结构（Ｑｉａｎ ＆ Ｗｕ，２００８），政资已有所分离，这样的制度安

排使公有产权的市场交易成为可能。 但国有（控股）公司的人事任免、
资产处置、投资决策权仍然分散在政府不同部门手中（杨瑞龙，２０１４；
吴敬琏，２０１０；迟福林主编，２０１４）；这样的制度安排使政府保留着对公

有经济的控制权，行政协调因此得以延续。
市场协调在私有部门中占主导地位。 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市场具

有较强的政治嵌入性，国家直接或通过行会等间接方式对私有企业的

市场准入、融资渠道、社会信用保留了较大的干预权（吴敬琏，２０１０：１７３ －
１７５），同时也通过户籍、劳动人事、社会保障等制度制约人力资本产权

的自由交易。 因而国家在私有产权交易中也具有一定的行政协调

作用。
与转型社会的政治结构、产权制度相适应的协调机制，进而规定着

组织、个体间的支配关系。 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

支配关系，即权威型支配关系和市场型支配关系。 韦伯所说的凭借权

威的支配指的是一种狭义的支配（命令权—服从义务关系），它不涉及

市场上出现的以追求自身利益为动机并通过自由交易而形成的支配

（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９４６）。 在现代社会里，凭借权威的支配广泛存在于诸如

政党、经济经营、教会、俱乐部中（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２２３），形成由支配者和

服从者构成的支配结构。① 当前中国社会里，在行政协调起主导作用

的组织机构中，都存在着由权威型支配—服从关系所确定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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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赖特和戈德索普的框架都注意到了工作组织内部的支配关系。 在阶级阶层分析中强调

工作组织内部的支配关系的理论思路，与洛克伍德（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１９５８）关于市场处境、工作

处境以及声望处境的论述有关。 其研究重点是市场处境，工作处境和地位处境原本是用

来补充市场处境概念的。 但后来的研究者，比如达伦多夫（Ｄａｈｒｅｎｄｏｒｆ，１９５９）、戈德索普

等，都借助工作处境概念来发展韦伯的阶级理论，并突出了工作处境的可操作测量性；在
戈德索普那里，工作处境几乎成了一个单一维度的基于雇佣关系的支配概念。 新马克思

主义者赖特的组织资产概念也是一个与雇佣关系中的权力分配相联系的概念。 戈德索

普和赖特的阶级框架都是对雇佣地位相同的职业的聚合，其阶级阶层分析方法均可以看

作“雇佣—聚合法”（Ｃｒｏｍｐｔｏｎ， ２００８；Ｖｏｇｔ，２０１７）。 然而，工作处境概念所包含的劳动分

工、工作任务及其与市场处境之间的关系，却因强调雇佣支配关系及其可操作性而被忽

略了（Ｂｒｅｅｎ，２００５；Ｃｒｏｍｐｔｏｎ，２００８；Ｖｏｇｔ，２０１７）。



２０１３ 年末，中国有机关事业法人 １０３ ７ 万个，占法人单位总数的

９ ６％ ；社会团体和其他法人 １６１ １ 万个，占 １４ ８％ 。 国有企业法人

１１ ３ 万个，集体企业法人 １３ １ 万个，分别占全部企业法人总数的

１ ４％和 １ ６％ 。① 在这些机构里，无论干部任命、企事业单位管理、社
会组织控制，还是农户、个体摊贩和自由职业者监管，凡行政权力所及

的范围内，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行政协调和权威型支配—服从关系。
在市场协调中，虽然产权交易是横向联系，交易双方以自愿方式达

成契约，但不意味着双方间不存在支配关系。 马克思和新马克思主义

者都把资产不均等分配看作资本对劳动力控制权的基础 （Ｗｒｉｇｈｔ，
２００２）。 韦伯的市场能力概念也以财产权不均等占有为基础。 他认

为，一些人占有财产权，另一些人除了自己的劳动能力没有任何财产

权，是市场支配关系建立的前提。 尽管个人形式上自主，但是“只要财

富的分配，特别是资本货物的分配不均等，那些无财产权者为了获得市

场上能够提供的任何效用的回报，就会受这种分配不均等的强迫而服

从于他人的权威———要么服从于财富所有者的权威，要么服从于资本

所有者或资本代理人以资本核算为取向的决定” （Ｗｅｂｅｒ，１９７８：１１０）。
市场交易参与者间存在着市场协调关系，它表现为市场型支配—服从

关系，影响着人们的市场处境，即由收入来源和多寡、工作保障程度以

及职业流动机会构成的经济处境（Ｌｏｃｋｗｏｏｄ，１９５８：１５）。
当前中国经济中，私营经济已占主要成分。 ２０１３ 年末，中国有注

册企业法人 ８２０ ８ 万个，非国有、集体企业占 ９３ ７％ ；国内私营企业

５６０ ４ 万个，占注册企业法人单位总数的 ６８ ３％ ；外资及港澳台资企业

２０ ３ 万个，占 ２ ５％ ；有证照个体经营户 ３２７９ １ 万个。② 考虑到未正式

登记的个体经营，实际存在的个体经营户数量更大。 此外，家庭联产承

包者合同期达 ３０ 年，已成事实上的个体经营者。 这些经营者的产权主

要通过市场协调配置。 社会成员因产权控制权不同而在市场型支配—
服从关系中居于不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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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三次全国

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发布（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４１２ ／ ｔ２０１４１２１６＿６５３７０９． ｈｔｍ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三次全国

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发布（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１４１２ ／ ｔ２０１４１２１６＿６５３７０９． ｈｔｍｌ）。



（二）支配关系与阶层地位

上文已讨论了与政治结构和产权制度相适应的协调机制所规定的

支配关系。 在这些支配关系中，依据对资产是否有控制权以及控制权

的大小，可以区分出不同的结构性地位，即阶层地位。 表 １ 描述了产权

制度、协调机制与阶层地位之间的关系。

　 表 １ 转型社会的产权制度、协调机制与阶层地位

组织类型 所有权 控制权
协调机制

行政 市场

主要支
配类型

阶层位置

支配地位 中间地位 从属地位

党政机关 － 国家 ＋ ＋ － 权威型 领导干部
职能部门人员
和行政人员

下属组
织机构
及员工

国有或国
有控股公
司

国家 国家 ＋ ＋ ＋ 权威型
董事长 ／ 总
经理

部门经理和管
理人员、专业
技术人员

工人

集体或集
体控股公
司

集体 集体 ＋ ＋ ＋ 权威型
董事长 ／ 总
经理

部门经理和管
理人员、专业
技术人员

工人

国有事业
单位

国家 国家 ＋ ＋ ＋ 权威型 单位负责人
部门管理人员
和行政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员工

集体事业
单位

集体
集体 ／
私人

＋ ＋ ＋ 权威型 单位负责人
部门管理人员
和行政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员工

私营或私
营控股公
司

私有 私人 ＋ ＋ ＋ 市场型 股东 ／ 业主
经理和管理人
员、专业技术
人员

工人

私营事业
单位

私有 私人 ＋ ＋ ＋ 市场型 单位负责人
部门管理人员
和行政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

员工

个体经营
企业

私有 私人 ＋ ＋ ＋ 市场型
主管部门
管理人员

个体老板 工人

农村家庭
联产承包
经营

集体 私人 ＋ ＋ ＋ 市场型 村干部
家庭联产承
包者

农业
工人

　 　 注：“ ＋ ＋ ”表示主导作用，“ ＋ ”表示次要作用，“ － ”表示没有作用。

在党政机关、公有企事业组织内，行政协调占主导地位，但市场协

调在公有企事业组织中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这些机关、组织内，居于支

配地位的是领导干部，公有（控股）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公有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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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责人。 居于从属地位的是下属机构及其员工或工人。 介于支配地

位与从属地位之间的是中间阶层地位，党政机关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

和行政人员，企事业单位的部门经理、管理人员、行政办事人员，以及专

业技术人员是中间阶层地位的成员。 笔者把这种行政协调占主导地位

的支配关系称作“权威型支配的阶层关系”。 在私营（控股）公司、私营

事业单位、个体经营、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经营中，市场协调占主导地

位，行政协调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这些组织内，股东、业主、主管部门干

部或村领导居于支配地位，员工和工人居于从属地位。 部门经理、管理

人员和行政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个体老板、家庭联产承包者居于

中间阶层地位。 笔者把这种市场协调占主导地位的支配关系称作“市
场型支配的阶层关系”。 无论行政协调还是市场协调，都不限于组织

内部。 比如，党政机关的行政协调，对下属机构、组织都会发挥作用；组
织之间、个体之间、组织与个体之间，只要产权具有可交易性，市场协调

机制就会发挥作用。 当前中国的阶层关系是“支配二元性”的。

（三）阶层地位与经济利益

收入分配是关系性阶层模型的重要议题（ Ｓøｒｅｎｓｅｎ，１９９１，２０００；
Ｓｚｅｌｅｎｙｉ ＆ Ｋｏｓｔｅｌｌｏ，１９９８；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７９，１９８５；Ｗｏｄｔｋｅ，２０１６）。① 既然阶

层关系以产权为基础，产权由剩余（收入）支配权、转让权、控制权构

成，且其控制者拥有剩余（收入）支配权（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９２：６４）；那么由产权

关系规定的阶层地位间，就存在收入分配关系。 在转型经济中，占主导

地位的协调机制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②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实行按劳分配，在改革过程中随着所有制结构

的变化，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逐渐获得了合法

性。 改革中，党中央全会报告、国家法律和政府文件，对不同形式的资

产（包括经济资产和人力资本资产），不同产权所有者的权利（包括收

入支配权）的规定逐步革新。 比如，十五大报告指出，要着重发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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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戈德索普分析框架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其因强调支配关系而忽视了经济利益分配问

题，缺乏对阶级地位与收入间关系的理论解释（Ｓøｒｅｎｓｅｎ，１９９１）。
塞勒尼（Ｓｚｅｌｅｎｙｉ，１９７８；Ｓｚｅｌｅｎｙｉ ＆ Ｋｏｓｔｅｌｌｏ，１９９８）对国家社会主义和转型社会的不平等分

析，以波兰尼（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４４；Ｐｏｌａｎｙｉ ｅｔ ａｌ． ， １９５７）的经济整合方式（再分配、市场、互惠）
概念为基础。 虽表述不同，但与科尔奈的协调机制概念有相近之处。 科尔奈认为，行政

协调概念比再分配概念含义更为广泛（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９２：９６）。



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把按劳

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 十六大报告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

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劳动、资
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十八大报告提出，
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这些规则使不同资产产权所有

者、控制者获得相应收益控制权逐步获得合法性。 表 ２ 展示了主要阶

层位置如何通过经济资产和人力资本产权控制而获取收益支配权。

　 表 ２ 转型社会的主要阶层位置、权力基础与经济利益

阶层位置
经济资产
所有权

经济资产
控制权

对他人人力
资本的支配权

对收益的
支配权

党政事业领导干部 － ＋ ＋ ＋

公有或公有控股董事长 ／ 总经理 ＋ ／ － ＋ ＋ ＋

私有或私有控股董事长 ／ 企业主 ＋ ＋ ＋ ＋

私有或私有控股企业经理 ＋ ／ － ＋ ＋ ＋

个体自雇者 ＋ ＋ － ＋

农林牧渔业家庭联产承包者 ＋ ／ － ＋ ＋ ／ － ＋

专业技术人员 ＋ ／ － ＋ ／ － ＋ ／ － ＋ ／ －

工人 － － － －

　 　 注：“ ＋ ”表示有，“ － ”表示无，“ ＋ ／ － ”表示有或无。

人力资本、土地、经济资本、企业家才能等要素，在初始阶段（一级

市场上），既可以通过行政协调也可以通过市场协调形成经营组织；之
后，便成为组织内部要素，而在组织内部，又需要以行政或市场方式来

协调。
在市场协调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型支配的阶层关系”中，人力资

本、土地、经济资本、企业家才能的产权所有者获得的收益分别是工资、
地租、利息和利润，即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而获得的这些要素使用权的价

格（权衡，２０１７：１１９ － １５８）。 对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而言，工人的体力和

劳动技能是工资的源泉，专业技术人员的技能是工资的源泉，二者的工

资水平都是人力资本价格的反映并由劳动市场（包括组织内外的劳动

市场）中的供需关系决定。 专业技术人员与工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前
者因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有可能在生产经营中获得对他人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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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或较低劳动技能）的支配权并从中获取相应的收益，还可能通过

技术专利、技术入股等方式获得市场收益。 土地缺乏供给弹性，其所有

者获得的收益为地租，即供给量固定的生产要素的价格。 农村土地虽

属村集体所有，但因农户承包年限长并允许在承包期内转让经营权，农
业家庭联产承包者已成为事实上的私营农户，与小业主有着相似的身

份，拥有把土地或承包的其他农业集体资产的使用权流转给他人并从

中获得租金的权利。 经济资本（诸如厂房、设备等物品或货币）的所有

者，因享有所有权、控制权，而对他人人力资本产权有控制权，进而对经

营收入有支配权。 因此，他们可以将资本作为要素投入自己的生产经

营而从中获益（比如私营小业主和个体经营者）；也可以将经济资本的

使用权转让给他人并从中获得利息（比如私有股东和私营大业主）；资
本的价格同样取决于资本的需求与供给。 与工资、利息、地租不同，企
业家利润是一种功能性报酬，即企业家所具有的才能在生产过程中履

行了特定的功能而获得的报偿（比如私营企业经理），他们因拥有对经

济资产的控制权而可以支配他人的人力资本，并享有对收入的支配权。
在行政协调占主导地位的“权威型支配的阶层关系”中，生产要素产

权间的交易可看作“非市场交易” （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４４；Ｐｏｌａｎｙｉ ｅｔ ａｌ ，１９５７；
Ｓｚｅｌｅｎｙｉ，１９７８）。 在非市场交易中，经营剩余因偏离了市场竞争价格而

可以看作租金。① 在行政协调中，党政机关干部虽外在于公有企事业

组织，却通过有关职能部门或国资委对投资决策、资产处置、人事任免

拥有直接或间接控制权，而代表国家支配经营剩余；通过税收、市场准

入、经营许可、提供公共服务、市场干预等，代表国家影响着私有经济产

权的行使并控制着收取税收或租金的权利；通过户籍、技术资格认定、
劳动人事等制度，代表国家对人力资本界定、交易实施起到保护或限制

作用而有支配相应租金的权利。 可见，党政机关领导岗位因在权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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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公有资产产权的政治嵌入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家租金的抽取和分配的讨论，参见刘

欣（２００５ａ，２００５ｂ）。 政治嵌入性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垄断经营和人力资本产权的不完整，
进而导致了人力资本以非市场贸易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经营剩余以租金形式存

在。 公共权力不但表现为支配租金的权力，还表现为再分配这些租金的权力。 再分配者

在分配过程中通过偏向自己和忠诚者而导致阶层分化。 市场型支配的阶层关系，同样也

具有利益分配关系的属性。 以经济资产、专业技能或劳动力为基础的市场能力，在竞争

性市场交易中形成了不同的租金获取能力。 索伦森（Ｓøｒ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０）对此有较系统的讨

论，怀特（Ｗｒｉｇｈｔ，２００２）在阐述韦伯的阶级理论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 囿于篇幅，
不赘述。



支配的阶层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而拥有支配税收或租金的权利。 国

有（控股）公司、集体（控股）公司的董事长 ／总经理，因对公有资产拥有

直接控制权，而对人力资本和经营剩余有直接支配权。
总之，阶层关系具有经济利益关系的属性。 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

关系是“权益双重性”的。 因此，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呈现，首
先是在支配关系（权威型支配关系和市场型支配关系）的范畴上确定

基本阶层位置；然后，在基本阶层位置内进一步区分出下属阶层位置；
再之，分析不同阶层位置间的利益关系，揭示阶层间收入差距。 值得注

意的是，基本阶层间虽然在支配权大小上有支配、服从之分，在利益分

配上有优势、弱势之分，但是，在一个基本阶层位置内区分出的下属阶

层位置，与另一基本阶层内区分出的下属阶层位置，在资源占有上可能

是有交叉的。 因此，这里区分出的阶层，主要是为了呈现相互间的关系

模式。

三、中国转型社会的阶层框架

图 １ 所示阶层框架呈现了不同阶层间的社会关系。 该框架隐含的

基本分类原则是：（１）在权威型支配关系中，社会位置所拥有的公共支

配权（包括公共行政支配权和公有资产控制权）大小。 （２）在市场型支

配关系中，社会位置所拥有的市场支配权（包括基于经济资产产权和

人力资本产权的市场支配权）大小。 要强调的是，该阶层框架区分的

是支配关系中的结构性地位，即制度化的、支配权不同的社会位置，而
不是按支配权大小对个人职业的归类。 个人因占据这些社会位置才享

有相应的支配权和经济利益。
首先，在行政协调占主导地位的权威型阶层支配关系中，按是否有

公共支配权，分为“有公共支配权的社会位置”和“无公共支配权的社

会位置”两个基本类别。 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功能性的“行政事务位

置”，其典型成员是公有部门的职员办事人员。 他们虽在支配关系中

不直接拥有权威，却与支配者接近并传达着支配者的权威（Ｌｏｃｋｗｏｏｄ，
１９５８：８１）；同样，在非公有部门的市场协调中，职员办事人员也居于管

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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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对有公共支配权的位置，又根据对公有资产有无直接控制权

分为两种类型：对公有资产无直接控制权的党政事业领导岗位，对公有

资产有直接控制权的公有（控股）企业领导岗位。 对党政事业领导岗

位，进一步根据职务级别划分为中层及以上、中层以下领导岗位；占据

这些岗位的支配者，因拥有对公有资产产权的间接支配权和他人人力

资本产权的支配权，而具有支配经营收益的权利。 对公有（控股）企业

领导岗位，进一步按管理级别分为中层及以上、中层以下管理者岗位；
占据这些岗位的管理者，因对公有资产产权拥有直接控制权而能够支

配经营剩余。 同时，因所控制的公有资产产权具有一定的市场可交易

性而具有一定的市场支配权。
再次，无公共支配权的社会位置，在行政协调占主导地位的权威型

阶层支配关系中处于受支配地位；而在市场协调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型

阶层支配关系中，则依据市场支配权的来源和大小来进一步分类。 雇

主、经理和农民有经济资产所有权或控制权，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无经

济资产控制权。 对这两类位置，分别根据控制权的大小和人力资本量

的多少，进一步划分出具体的阶层位置。
对雇主，依据对他人人力资本支配权的大小，进一步分为民营企业

家（雇用 １０ 人及以上）、小业主（雇用 ２ － ９ 人）、自雇者（雇用 ０ － １
人），他们因拥有经济资产并能够支配他人的人力资本产权而对经营

剩余享有支配权。 对私营企业管理者，同样按照对他人人力资本的支

配权大小，进一步划分为经理和部门管理人员，他们因能够支配他人人

力资本产权而对经营剩余有一定的支配权。 对专业技术人员，按专业

水平高低分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和低级专业技术

人员；对工人以技术水平高低分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① 专业技

术人员和工人的收入来源都是人力资本，但专业人员（尤其是高级专

业技术人员）因人力资本量高于工人，而有可能支配他人的人力资本，
并对经营剩余有一定的支配权。 农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身份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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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高中低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和非技术工人划分，参考了戈德索普等在 ＣＡＳＭＩＮ 项目中

的通用标准（有关说明参见 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 ＆ Ｔｒｅｉｍａｎ，２００３）。 不同的是，本研究把专业技术

人员分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从事理论研究、知识和技术创造性工作的人员；中级

专业人员，包括将理论知识和技术付诸应用的专业技术人员；低级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在

研究、技术应用中从事辅助性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 这一分类原则隐含了阶层权力建立

在专业技能基础上的理论观点（参见 Ｇｏｕｌｄｎｅｒ，１９７９；Ｓｚｅｌｅｎｙｉ ＆ 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８８）。



比较复杂。 可以按照控制土地资源的情况将其视为自雇者，与小业主

和个体自雇者的身份相同；也可以将其看作不具有土地所有权但拥有

控制权的农业经营者。 在这两种情况下，农民都不是农业工人意义上

的劳动者，他们拥有对经营收入的支配权。 只有那些没有承包农林牧

渔业集体资产但又从事农业林牧渔业劳动的人，才是纯粹意义上的农

业工人，他们同产业工人一样，对经营剩余没有支配权。 由此我们划分

出了 １６ 个阶层位置。
对这 １６ 个阶层位置，进一步按在权威型支配关系或市场型支配关

系中的支配权大小进行归类，构造出一个由（１）社会上层（支配者阶

层）、（２）新中产上层、（３）新中产下层、（４）小业主和自雇者、（５）技术

工人、（６）非技术工人、（７）农民（农林牧渔业家庭联产承包者）７ 个阶

层构成的阶层框架。 这 ７ 个阶层间不仅是支配—服从关系，还是经济

利益分配关系。 居于支配地位的阶层，在剩余支配上也居于优势地位。
社会上层、小业主、自雇者对经营收入有支配权，技术与非技术工人没

有支配权；新中产阶层介于其间，对经营收入拥有一定的支配权。
社会上层在权威型支配关系或市场型支配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

是整个社会的支配阶层，对经营收入也有支配权。 它由党政事业中层

及以上领导干部、国有（控股）企业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民营企业家、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构成。 其共同特点是在权威型或市场型支配的阶层

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 同时，这些位置因拥有剩余控制权而有可能在

收入分配上居于优势地位。 与之相对的是被支配者阶层，包括从事制

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的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其共同特点是在权威型

支配的阶层关系或市场型支配的阶层关系中居于被支配地位，对经营

剩余也无支配权，因而在收入分配上有可能居于弱势地位。
介于这两个基本阶层间的是中产阶层。 这里据米尔斯 （Ｍｉｌｌｓ，

１９５１）的分类，把中产阶层分为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 与拥有私

有资产的小业主、农场主这样的老中产阶层不同，新中产阶层指的是受

雇并靠领薪为生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非体力白领职员。 根据阶

层位置所享有的公共支配权、资产控制权、技术资产的相对量大小，把
新中产阶层进一步划分为新中产上层和新中产下层。 前者包括党政事

业单位的中下层干部、中下层国有（控股）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民营

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等。 后者则包括低级职务的

党政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员办事人员、低级专业技术人员、国有（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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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基层管理者、民营企业的低层管理者、私营小企业经理等。 无论

哪种新中产阶层，其共同特点都是在权威型支配的阶层关系或市场型

支配的阶层关系中居于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地位。 同时，他们在

剩余分享上也居于优势与弱势阶层之间。 与社会上层相比，只拥有较

小的剩余支配权；而与工人阶层相比，又拥有一定的剩余支配权。 与新

中产阶层不同，老中产阶层小业主及自雇者占有私有资产，但因其控制

的资本量有限，其市场支配权小于大企业主及管理者，也小于以公有资

产为基础的大型公有（控股）企业的管理者。 因此，在市场型支配的阶

层关系中，居于大企业主和这些管理者与工人阶层之间。 同时，他们因

拥有经济资产所有权而对经营收入有支配权。
就农林牧渔业家庭联产承包者所能控制的资产产权和经营自主权

来看，农民与自雇者有着类似的身份；但因所拥有的资本量有限，农民

有可能在市场型支配的阶层关系中处于比小业主更不利的地位。
在应用中，对 １６ 个阶层位置，除归类为上述 ７ 个阶层外，还可归类

成其他框架。 比如，将 ７ 个阶层进一步归并成社会上层、新中产阶层、
小业主与自雇者、工人、农民 ５ 个阶层。 再比如，沿支配二元性逻辑，据
所有制部门将社会上层分为公职精英与市场精英而形成二元精英阶层

分类，将新中产分为公职新中产和市场新中产而形成二元新中产阶层

分类。 精英阶层和新中产阶层不但地位基础均具二元性；而且，由本文

的论断还可推测，其地位获得路径也都是双重性的。 笔者称之为转型

社会的“二元精英地位的双重路径命题”和“二元新中产地位的双重路

径命题”。 对这些命题，另文检验。

四、潜类分析与阶层框架的经验适用性

这一部分使用归纳性的 ＬＣＡ 方法分析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检验所建构框

架的经验适用性。 ＬＣＡ 假定，可观测的显变量所呈现的概率分布以及

显变量之间的关联是由一个潜在分类变量来解释的，这一潜在分类变

量只有少数几个分类且互斥；用尽量少的潜在分类变量的类别来解释

显变量观察值的变化（Ｖｅｒｍｕｎｔ ＆ Ｍａｇｉｄｓｏｎ，２００３）。 设 Ａ，Ｂ，Ｃ 为三个

分类显变量，每个变量的相应类别数为 Ｉ，Ｊ，Ｋ。 Ｘ 是潜分类变量，有 Ｔ
个类别。 那么，一个随机观察对象落在由 Ｉ × Ｊ × Ｋ × Ｔ 个方格构成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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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表中的第 ｉｊｋｔ 个方格里的概率 π 可以表示为：

πＡＢＣＸ
ｉｊｋｔ ＝ πＸ

ｔ πＡ｜Ｘ
ｉｔ πＢ｜Ｘ

ｊｔ πＣ｜Ｘ
ｋｔ

其中，ｉ ＝ １，２，…Ｉ，ｊ ＝ １，２，…Ｊ，ｋ ＝ １，２，…Ｋ，ｔ ＝ １，２，…Ｔ。 Ａ ｜ Ｘ，
Ｂ ｜Ｘ，Ｃ ｜Ｘ 分别表示条件概率。 上式表明，概率 π 是潜分类变量 Ｘ 在

水平 ｔ 下和 ＡＢＣ 显变量分别在 ｉ，ｊ，ｋ 水平下的条件概率的结果。 因

此，可以根据所估计的条件概率，对潜变量的不同类别的含义进行解

释。 笔者使用 Ｌａｔｅｎｔ Ｇｏｌｄ ５ ０ 估计上述模型中的参数。
据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中的有效信息，本文在 ＬＣＡ 分析中使用了以下分类

显变量：（１）行政管理权大小，以行政职务高低衡量，分为：０ 不担任职

务；１ 担任职务无级别；２ 担任有级别的基层职务；３ 担任有级别的

中层及以上职务。 （２）对他人人力资本产权的支配权，分为：１ 只管理

别人不受别人管理；２ 既管理别人又受别人管理；３ 既不管理别人又

不受别人管理；４ 只受别人管理不管理别人。 （３）私有经济资产控制

权大小，分为：１ 私营企业主；２ 自雇者；３ 雇员。 这一变量同时也是

对他人人力资本支配权大小的衡量。 （４）收入支配权，用有无财产性

收入、有无工资性收入、有无农林牧渔业经营性收入三个虚拟变量以及

年总收入高低（５００００ 元及以上、３００００ － ４９９９９ 元、２００００ － ２９９９９ 元、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９９９ 元、５０００ － ９９９９ 元、５０００ 元以下）来测量。 表 ３ 报告了

ＬＣＡ 拟合模型优度的统计量和显著性水平。 从 χ２ 和 Ｇ２ 的显著性水平

看，四分类的潜变量模型是拟合度较高且较简洁的模型。

　 表 ３ ＬＣＡ 模型拟合统计量及显著性水平

模型 χ２ ｐ Ｇ２ ｐ ｄｆ

１ －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１１５２４０ ５  ０００ ２４９８９ ８  ０００ ２２８７

２ －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１８８３９ ２  ０００ ５５２９ ６  ０００ ２２７０

３ －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５８５６ ８  ０００ ３２８２ ６  ０００ ２２５３

４ －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２８４８ ４  ０００ １７５８ ０ １ ０００ ２２３６

５ － Ｃｌｕｓｔｅｒ ２０２９ ６ １ ０００ １３５４ ２ １ ０００ ２２１９

四分类的潜变量模型的变量分布和显变量条件概率显示，①潜类 １
的特征是无行政管理权、既不支配他人人力资本也不受他人支配、有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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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主要收入来源于农林牧渔业、无工资或财产性收入、年总收入

大都在 ５０００ 元以下，具备这些特征的主要是农民。 潜类 ２ 的特征是不

担任或担任无级别的管理职务、人力资本产权受他人支配、无经济资产

而受雇、以工资收入为主、年收入 １００００ － １９９９９ 元为主，具备这些特征

的主要是职员办事人员和工人。 潜类 ３ 的特征是担任无级别或基层管

理职务、对他人人力资本有支配权同时又受他人支配、无资产而受雇、
以工资性收入为主、有一定的财产性收入，年总收入大都在 ３ 万元及以

上，有的甚至在 ５００００ 元以上，具备这些特征的主要是中低层党政事业

领导干部、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潜类 ４ 的特征是不

担任或担任无级别的管理职务、对他人人力资本有支配权或不受他人

支配、拥有经济资产、有一定的财产性收入，年总收入大都在 ２００００ 元

以上，有些人甚至在 ５００００ 元以上，具备这些特征的主要是私营企业主

和自雇者。
根据所预测的潜分类变量各类别的频数，可算出潜变量与本文所

构建的 ７ 分类阶层的列联百分比。 表 ４ 报告了行与列百分比。

　 表 ４ ＬＣＡ 潜类的预测频数与阶层框架的列联百分比

行百分比 列百分比

潜类 １ 潜类 ２ 潜类 ３ 潜类 ４ 潜类 １ 潜类 ２ 潜类 ３ 潜类 ４
社会上层  ０ ２１ ０ ４４ ３ ３４ ７  ０ １ ０ ９ ５ ９ ０
新中产上层  ５ ２６ ９ ６９ ２ ３ ４  １ ４ ６ ５２ ５ ３ １
新中产下层  ５ ７９ ３ １５ ５ ４ ７  ２ ３４ ６ ２９ ９ １０ ９
小业主及自雇者 ４３ ６ ４ ０  １ ５２ ３ ９ ６ １ ０  １ ６９ ０
技术工人  ４ ９３ ７ ３ ９ ２ ０  １ ２３ ６ ４ ３ ２ ７
非技术工人 １ １ ９５ １ ２ ０ １ ８  ３ ３４ ４ ３ ２ ３ ５
农民 ９８ ９  ７  １  ３ ８９ ７  ７  ５ １ ８

表 ４ 显示，按理论推演构造的阶层框架与依据经验归纳形成的阶

层归类间是高度重合的。 行百分比显示，除社会上层的成员外，其他阶

层的成员都有很高的比例集中在一个潜类里。 社会上层的成员共有

７９％可以归入潜类 ３（中低层党政事业领导干部、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

和专业技术人员）或潜类 ４（私营企业主和自雇者），其中，４４ ３％ 归入

潜类 ３，在潜类 ３ 中占 ９ ５％ ，３４ ７％ （这部分人主要是大业主）归入潜

类 ４，占潜类 ４ 的 ９ ０％ 。 新中产上层的成员有 ６９ ２％ 属于潜类 ３，占
潜类 ３ 的 ５２ ５％ 。 新中产下层的成员有 ７９ ３％属于潜类 ２（职员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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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工人），占潜类 ２ 的 ３４ ６％ 。 小业主及个体自雇者中，有 ５２ ３％
属于潜类 ４，占潜类 ４ 的 ６９ ０％ ；有 ４３ ６％属于潜类 １（农民），占潜类 １
的 ９ ６％ 。 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属于潜类 ２（职员办事人员和工人）
的比例分别为 ９３ ７％和 ９５ １％ ，在潜类 ２ 中分别占 ２３ ６％和 ３４ ４％ 。
９８ ９％的农民属于潜类 １，占潜类 １ 的 ８９ ７％ 。 总的看来，本文所构造

阶层框架的各阶层都与归纳性潜类分析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表明

这一框架在当前中国社会里具有较强的经验适用性。

五、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

借助图 １ 所示的阶层框架，笔者对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资料进行了分析，呈
现了各阶层位置的比重及其地区和性别差异，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位置的构成状况（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阶层位置 人数 百分比
地区（％ ） 性别（％ ）

东部 中部 西部 男 女

１ 中级及以上党政机关、公有事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领导干部

４４  ４  ９  １  ２  ６  ２

２ 中级以下党政机关、公有事业单位和社
会团体领导干部

２３５ ２ １ ２ ６ １ ８ ２ ２ ３ １ １ ０

３ 中级及以上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３０  ３  ６  １  １  ３  ２
４ 中级以下国有企业管理人员 １４２ １ ３ ２ ４  ８  ７ １ ９  ７
５ 职员办事人员 １１２０ １０ ２ １６ １ ７ ８ ６ ７ ７ ３ １３ ４
６ 雇用 １０ 人及以上的私营企业主 ９０  ８ １ ６  ５  ４ １ ３  ２
７ 雇用 ２ － ９ 人的小业主 ２４２ ２ ２ ３ ８ １ ６ １ ２ ２ ６ １ ７
８ 自雇者（雇用 ０ － １ 人） ７９７ ７ ３ ７ ０ ７ １ ７ ８ ７ ９ ６ ６
９ 直接监管 １０ 人及以上的私营企业管理
人员

２１５ ２ ０ ３ ４ １ ２ １ ４ ２ ５ １ ４

１０ 直接监管 １ －９ 人的私营企业管理人员 ２３９ ２ ２ ４ ３ １ ０ １ ４ ２ ６ １ ７
１１ 农林牧渔业家庭联产承包者 ４３７２ ３９ ９ １４ ９ ５０ ５ ５４ ７ ３５ ２ ４５ ０
１２ 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５８  ５ １ ２  ２  ３  ７  ４
１３ 中级专业技术人员 １４８ １ ３ ２ １  ９ １ １ １ ４ １ ３
１４ 低级专业技术人员 ６０１ ５ ５ ８ ０ ４ ４ ４ ０ ４ ６ ６ ５
１５ 技术工人 １０８４ ９ ９ １４ １ ９ ０ ５ ９ １０ ７ ９ ０
１６ 非技术工人 １５５１ １４ １ １７ １ １３ １ １２ ０ １７ ４ １０ ６
合计 １０９６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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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中西部之间、男女之间阶层位置构成的差异，具有高度统计显著

性（区域差异 χ２ 值为 １６７１ ７，自由度为 ３０，ｐ ＜ ０ ０００；性别差异 χ２ 值

为 ４７１ ７，自由度为 １５，ｐ ＜ ０ ０００）。 除家庭联产承包者，其余阶层位置

成员的比重呈东高西低的特征。 支配性阶层中，男性高于女性；职员办

事人员、家庭联产承包者、低级专业技术人员中，女性高于男性。
１６ 个阶层位置归类后的 ７ 个阶层构成见表 ６。 社会上层占

２ ０％ ；技术、非技术工人分别约占 ９ ９％ 、１４ １％ ，二者共占约 ２４ ０％ 。
介于社会上层和劳工阶层之间的新中产上层占 ６ ７％ ，新中产下层占

１７ ９％ ，二者共占约 ２４ ６％ ；小业主及自雇者（老中产阶层）占大约

９ ５％ 。 两类中产阶层总计约占 ３４ １％ 。 农民占 ３９ ９％ 。

　 表 ６ 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阶层 人数 百分比
地区（％ ） 性别（％ ）

东部 中部 西部 男 女

Ｉ 社会上层 ２２１ ２ ０ ４ ２  ９ １ ０ ２ ９ １ ０

ＩＩ 新中产上层 ７４０ ６ ７ １０ ５ ４ ６ ５ ４ ８ ９ ４ ４

ＩＩＩ 新中产下层 １９６０ １７ ９ ２８ ３ １３ ２ １２ １ １４ ４ ２１ ６

ＩＶ 小业主及自雇者 １０３８ ９ ５ １０ ８ ８ ７ ８ ９ １０ ５ ８ ３

Ｖ 技术工人 １０８４ ９ ９ １４ １ ９ ０ ５ ９ １０ ７ ９ ０

ＶＩ 非技术工人 １５５１ １４ １ １７ １ １３ １ １２ ０ １７ ４ １０ ６

ＶＩＩ 农民 ４３７２ ３９ ９ １４ ９ ５０ ５ ５４ ７ ３５ ２ ４５ ０

总计 １０９６５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东中西部地区间阶层构成差异显著（χ２ 为 １５６５ ２，自由度为 １２，
ｐ ＜ ０ ０００）。 东部地区的中产化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

地区之间的差距则较小。 东部地区的新中产阶层的比重已达 ３８ ８％ ，
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新中产阶层分别为 １７ ８％ 和 １７ ５％ 。 东部地区

的小业主及自雇者（老中产阶层）的比重也高于中西部地区，但差距不

是太大；中西部的小业主及自雇者的比重几乎没有差别。
性别间的阶层构成差异也很显著（χ２ 值为 ３８４ ２，自由度为 ６，

ｐ ＜ ０ ０００）。 社会上层、新中产上层的男性比重均显著高于女性；而女

性在中产下层中的比重则高于男性。 小业主及自雇者、技术工人中男

性的比重略高于女性，非技术工人中男性的比重远高于女性。 农民阶

层中女性的比重显著高于男性。 男性的阶层地位总体高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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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７ 中国与发达国家阶层结构的比较

社会上层
及新中产

大业主 小业主 自雇者
技术
工人

非技术
工人

农民 样本量

中国（２０１０） 总计 ２６ ６  ８ ２ ２ ７ ３ ９ ９ １４ １ ３９ ９ １０９６５

东部 ４３ ０ １ ６ ３ ８ ７ ０ １４ １ １７ １ １４ ９ ３５９３

中部 １７ ４  ５ １ ６ ７ １ ９ ０ １３ １ ５０ ５ ４６５３

西部 ２０ ６  ４ １ ２ ７ ８ ５ ９ １２ ０ ５４ ７ ２７１９

美国（１９８０） ３１ ６ １ ８ ６ ０ ６ ８ １３ １ ４０ ６ — １４９３

瑞典（１９８０） ２２ ８  ７ ４ ７ ５ ４ １７ ４ ４９ １ — １０７４

挪威（１９８２） ２７ ６  ８ ２ ９ １０ ３ ２１ ０ ３７ ４ — １５２２

加拿大（１９８２） ２５ ２ １ ０ ３ ２ １３ ５ ２１ ７ ３５ ４ — １７７９

英国（１９８４） ２６ ７ ２ １ ５ １ ６ ７ １６ ６ ４２ ７ — １１４６

日本（１９８７） ２２ ４ １ ６ ６ ２ ２３ ２ １０ ５ ３６ １ — ６１２

　 　 注：（１）发达国家的资料来自 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９７：４７、７４。 （２）中国和不同地区的“社会上层及

新中产”中，已扣除了大业主。 （３）发达国家的“小业主及自雇者”中包括了农场主，中国

的农民则单列。

表 ７ 比较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阶层结构。 结果表明，在私有经济

部门中，当前中国的大中小企业主的比重虽不及发达国家，但已与之接

近；占比大约为 ３％ 的大中小企业主在市场型支配的阶层关系中居于

支配地位。 中国的公有部门比发达国家有着更庞大的管理者队伍，他
们行使着公共权力（包括对公有资产的支配权和经营收益的支配权），
是以现有政治结构和公有产权制度为基础的阶层关系和阶层结构的一

个特征。 中国社会有着更大的自雇者阶层、更庞大的农民阶层和相对

弱小的劳工阶层。 中国社会中以专业技术人员、白领职员为代表的新

中产阶层的比重并不低于发达国家；小业主和自雇者在中国中产阶层

中的比重要高于发达国家，是中国中产阶层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中国不同地区间阶层构成的差异甚至大于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东部

地区的阶层结构已与发达国家相似，其中产化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的

总体情况还要高。 但中西部地区新中产阶层的比重仅占 １７ ４％ 和

２０ ６％ ，远低于东部地区的 ４３ ０％ 。 发达国家的阶层结构并非想象中

的橄榄型，其劳工阶层仍占大多数。 在美国社会里，中产阶级虽在整个

阶层结构中只占 ３５％ － ４０％ ，但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人人有向上流

动机会、消费主义等观念广为人知、深入人心，其结果是使工人阶级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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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相信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成员，把美国社会想象成了一个橄榄型的中

产阶级社会，事实上，占大多数的仍然是工人阶级（Ｚｗｅｉｇ，２０００）。 当前

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也非想象中的金字塔型，社会上层的比重比发达

国家还要大，新中产阶层的比重也并不低于发达国家；但工人阶层的规

模却小于发达国家，农民阶层的规模远远大于发达国家，且中西部地区

尤其如此。 若要做形象化描述的话，当前，我们可以用“橄榄型”来描

述中国东部地区的阶层结构、“圭字型”来描述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阶层

结构。 若不分地区，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总体呈“圭字型”。

六、各阶层的收入

阶层关系既然是经济利益分配关系，那么，不同阶层地位的成员就

存在收入差异。 支配阶层的收入可能高于被支配阶层；中产阶层的收

入则可能介于二者之间。 为了检验这些基本假设，笔者分析了阶层地

位与年总收入之间的关系。 表 ８ 报告了不同阶层年总收入的组内均

值、标准差和分组中位值。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Ｆ ＝ ７７ ７，在 ６ 个自由度

下是高度显著的（ｐ ＜ ０ ０００）。
无论是从均值还是中位值来看，社会上层的收入都是最高的，农民

的收入都是最低的；社会上层的收入高于工人阶层的收入，新老中产阶

层的收入位居其中。 前述假设得到了初步支持。 为了对假设作更严格

的检验，笔者使用多元回归分析了资料，控制了地区（东部、中部或西

部）、城乡、性别、年龄、受教育年数。 表 ９ 报告了回归分析结果。

　 表 ８ 不同阶层的年总收入（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阶层 均值 标准差 分组中位值 样本数

社会上层 １１１９０１ １ ４４６５３９ ４ ４０１８４ ５ １９４
新中产上层 ４０３６２ ６ ５４２２４ ６ ２６３７２ ７ ６７４
新中产下层 ２４７３８ ２ ３４９８２ ３ １９３４１ ６ １７１７
小业主及自雇者 ３５６６１ ７ １３４７９８ ７ １４９８９ ８ ９３１
技术工人 １４８５１ ６ １３６３２ ３ １２０８０ ６ ９７８
非技术工人 １４４１３ ５ ２０１５２ ７ １０８７０ ７ １３９８
农民 ６４１７ ６ １８４０８ ６ ３８４１ ２ ３８３４
总计 １８９０１ ９ ８１３９１ ０ ９９９２ ５ ９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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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９　 　 中国转型社会个人年总收入（自然对数）的回归分析（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变量
回归系数及其标准误

模型 １ 模型 ２

地区ａ

　 中部 －  ６２６∗∗∗  ０６８ －  ５１１∗∗∗  ０６８

　 西部 －  ０９２∗∗∗  ０７７  ０３０  ０７６

城乡ｂ  ３０５  ０６３ －  ２５６∗∗∗  ０７３

性别ｃ １ ２８４∗∗∗  ０５６ １ ２２４∗∗∗  ０５６

年龄  １０９∗∗∗  ０１１  １２６∗∗∗  ０１０

年龄的平方 －  ００１∗∗∗  ０００ －  ００１∗∗∗  ０００

受教育年数  １５３∗∗∗  ００８  １０３∗∗∗  ００９

阶层ｄ

　 社会上层（支配阶层） １ ９９２∗∗∗  ２１１

　 新中产上层 １ ７７７∗∗∗  １３４

　 新中产下层 １ ２４５∗∗∗  １０３

　 小业主及自雇者 １ ４１５∗∗∗  １０９

　 技术工人  ８２０∗∗∗  １０７

　 非技术工人  ８０２∗∗∗  ０９５

截距 ４ ３２１∗∗∗  ２７０ ３ ８７２∗∗∗  ２７２

Ｒ２  １６６  １９０

Ｆ ２７６ ３５ １７４ ９２

ｄｆ ７ １３

Ｎ ９７１６ ９７１６

　 　 注：（１）ａ 东部为参照组，ｂ 乡村为参照组，ｃ 女性为参照组，ｄ 农民为参照组。 （２）∗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各阶层的收入都高于农民，均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 （ ｐ ＜
０ ０００）。 无论是以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为参照组，社会上层的收

入都处于优势地位，且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ｐ ＜ ０ ０００）。 这些结果

进一步支持了居于支配地位的阶层收入高于被支配地位阶层的基本

假设。
若以社会上层为参照组，其余各阶层的收入都低于社会上层。 除

中产上层外，其他各阶层与社会上层的收入差距都具有高度的统计显

著性（ｐ ＜ ０ ００１）。 新中产上层与社会上层的收入差距不具有统计显

著性（ｐ ＝ ０ ３１９），但高于新中产下层并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ｐ ＜
０ ０００）。 新中产上层的收入高于老中产，并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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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０ ００９），但新中产下层的收入与老中产收入的差距则不具有统计

显著性（ｐ ＝ ０ １２７）。 新老中产阶层的收入都高于工人的收入且均具

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ｐ ＜ ０ ０００）。 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的收

入差距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这些发现表明，在收入分配上，新老中产阶

层是社会上层与工人阶层之间的过渡阶层，收入水平大体介于二者之

间；中产阶层内部的收入虽有一定的差距，但并不明显。 新中产上层与

社会上层的收入差距较小，而与新中产下层差距相对大一些，表明新中

产上层是处于社会上层与新中产下层之间的过渡阶层位置。 新老中产

阶层与工人的收入差距比他们与社会上层的收入差距更明显，表明新

老中产阶层不但是社会上层与工人阶层之间的过渡阶层，而且比工人

阶层在收入分配上有着更大的控制权。 这些研究发现支持了阶层关系

是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判断。

七、总结与讨论

本文从制度分析思路出发，将协调机制与支配概念结合起来，构建

了一个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阶层框架。 对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资料的归纳性潜类

分析表明，该框架具有较强的经验适用性。
在当前中国社会里，嵌入在国家政治结构之中的产权（包括经济

资产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连同这些制度所派生的次级制度，构
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 与政治结构和产权制度相适应，行政协调

和市场协调是两种主要的协调机制。 在党政机关和公有企事业部门，
行政协调居于主导地位，市场协调具有一定的作用；在私有部门，市场

协调居于主导地位，行政协调具有一定的作用。 协调机制规定着组织、
个体之间的支配关系；在行政协调中表现为权威型支配关系，在市场协

调中则表现为市场型支配关系。 支配权大小不同的结构性地位，即阶

层地位。 同时，由于阶层关系以产权制度为基础，而产权制度规定了对

经营收入的支配关系，因此，阶层地位又是与特定的经济利益相联系

的，相互间又是经济利益关系并表现为收入分配关系。 在市场型支配

的阶层关系中，人力资本、土地、经济资本、企业家才能的相应收益是工

资、地租、利息和利润；在权威型支配的阶层关系中，生产要素通过非市

场交易结合产生租金，产权控制者拥有对租金的支配权。 无论是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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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支配类型的阶层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阶层，在收入分配上都有可

能居于优势地位。 因此，错综复杂的制度安排，使阶层关系呈现出支配

二元性和权益双重性。 由社会上层（支配阶层）、新中产上层、新中产

下层、小业主和自雇者、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农民构成的 ７ 阶层框

架，既是一个支配关系框架，又是一个经济利益分配关系框架。 本框架

的应用具有一定灵活性。 比如，可归并为 ５ 阶层，可对社会上层和新中

产分别作二元阶层划分并由此形成了二元精英地位的双重路径命题和

二元新中产地位的双重路径命题。
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并非想象中的金字塔型，发达国家的阶

层结构也非想象中的橄榄型。 中国社会上层的比重比发达国家还要

大，新老中产阶层的比重也不低于发达国家；但工人阶层的规模却比发

达国家要小，农民阶层的规模远大于发达国家。 中国地区间阶层结构

的差别甚至大于中国与发达国家间的差别。 可以用“橄榄型”来描述

中国东部地区的阶层结构，“圭字型”来描述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阶层结

构。 若不分地区，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总体呈“圭字型”。
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显著的，社会上层属高收入层，

新老中产阶层的收入大体处于中等水平，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收

入虽处中下水平却远高于农民。 本文提出的阶层框架能解释收入不平

等，支持了阶层间存在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的判断。 用收入等级（包括

中等收入群体）代替阶层，会使阶层概念失去丰富的社会学理论内涵。
阶层虽是被广泛应用的解释变量，但阶层关系只是众多社会关系

的一种，阶层属性也只是众多社会属性的一种。 阶层间收入虽有差异，
但层内收入异质性意味着，除阶层地位以外，还有众多社会文化因素以

复杂的方式影响着收入分配，阶层地位充其量是一个主要因素。 无视

这些因素就会陷入阶层决定论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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